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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工信局：
为引导企业绿色转型，加快推进工业绿色发展，根据《江苏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》和《关于开展2020年度绿色制造名单推荐及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工信节能〔2020〕80 号），各地积极组织推进绿色工厂建设。在企业自评价、第三方机构评价基础上，经各设区市推荐，省级组织专家论证、有关部门评议、现场复核及公示等环节，确定97家单位为江苏省绿色工厂（第一批），现予以公布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不断提升绿色制造水平
各市工信局要加强对绿色制造名单（含本次公布的江苏省绿色工厂，工信部公布的5批绿色工厂、园区、供应链管理企业，下同）内企业（园区）的指导，督促相关企业（园区）每年制定落实绿色化工作年度目标及工作方案，推动企业（园区）持续保持并不断提升绿色制造水平。
二、做好总结推广
为总结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和成效，充分发挥绿色典型示范带动作用，引导区域内、同行业企业（园区）加快绿色转型，我厅建立年度总结报告制度，请各设区市于每年12月10日前将本地区绿色制造名单内企业（园区）的年度总结及下年度计划汇总表（附件2）报送我厅（今年首次报送时间为2021年1月12日前）。
三、建立培育储备库
做好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和储备工作，优先选择管理层绿色意识强、绿色化基础条件好的企业（园区）纳入培育计划。绿色工厂要按照《绿色工厂评价通则》（GB/T36132-2018）等评价标准和“用地集约化、原料无害化、生产洁净化、废物资源化、能源低碳化”要求，结合行业特点，因地制宜，突出重点，明确目标和工作举措，并加以推进落实。请于2021年1月29日前，将本地区2021年度绿色工厂培育计划汇总表（附件3）报送我厅，2021年度绿色工厂将优先从培育计划名单中遴选。
四、加强监督管理
各地要加强对绿色制造名单内企业（园区）的监督管理，我厅将适时组织对绿色制造名单内企业（园区）进行复核。绿色制造名单实施动态管理，对不再符合评价要求的单位，各地要及时将情况反馈我厅（或转报工信部）予以除名。
五、统一标识
列入江苏省绿色工厂名单的企业可按我厅规定的样式自行制作标牌，用于企业宣传，具体样式可登陆我厅网站公告公示栏目下载（ www.gxt.jiangsu.gov.cn)。

附件：1．江苏省绿色工厂名单（第一批）
2．绿色工厂（园区、供应链）年度总结及下年度计划汇总表
3．2021年度绿色工厂培育计划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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